
第 8264號公告 存款保障計劃條例 (第 581章 )

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的委任

現公布財政司司長業已依據行政長官授權，行使《存款保障計劃條例》第 4條的權力，為香港存
款保障委員會作出以下委任，任期由 2020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：

 陳錦文先生 (委員 )
 羅志偉先生 (委員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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